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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租监管 2024 年大盘点：新规与处罚案例回顾 

作者：朱俊丨孙赟嘉丨李珣丨马成福丨赵月菡丨王子涵 

随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金融监管总局”）对金融租赁监管政策的持续深化和完善，2024 年是金

融租赁行业发展的一个关键年份。2024 年颁布的一系列监管新规不仅进一步明确了金融租赁公司的合规要

求，还为行业的稳健运营与长远发展提供了更加清晰的监管和指导框架。 

本文将全面回顾金融监管总局在 2024 年出台的与金融租赁公司相关的重要新规和政策，并结合过去一

年金租公司典型处罚案例的分析，探讨在新的监管格局下，金租公司所面临的合规挑战及其应对之道。 

一、新规盘点：2024 年发布的与金融租赁公司相关的重要新规和政策回顾 

（一）2024 年 8 月，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印发金融租赁公司业务发展鼓励清单、负面清单和项目

公司业务正面清单的通知》（“《业务清单通知》”） 

《业务清单通知》明确了金租公司鼓励清单和负面清单范围，旨在通过三个清单（鼓励清单、负面

清单和正面清单）进一步引导金租公司业务发展方向。 

◼ 鼓励清单：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包括农林牧渔、新能源、医药、船舶和海洋工程等 27 个产业

中的农业机械、风电光伏、光热发电、医药研发、船舶等重要设备和重大技术装备。 

◼ 负面清单：重申了《关于促进金融租赁公司规范经营和合规管理的通知》（金规〔2023〕8 号，以

下简称“8 号文”）中的禁止性业务领域要求，即，构筑物、古玩玉石、字画、办公桌椅、报刊书

架、低值易耗品和消费品（不含乘用车），不得作为租赁物，并明确新老划断原则，妥善处置存量

业务。 

◼ 正面清单：在《金融租赁公司项目公司管理办法》（银保监办发〔2021〕143 号）第三条规定的租

赁物范围，即航空器（含发动机）、船舶、集装箱、海洋工程结构物、工程机械、车辆的基础上，

额外增加了集成电路和算力中心设备，以更好支持集成电路产业和算力基础设施发展。 

根据《业务清单通知》，金租公司每年应当定期向属地金融监管局报告鼓励清单落实情况。 

（二）2024 年 9 月，金融监管总局正式发布新版《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新金租办法》”） 

《新金租办法》于 2024 年 1 月 5 日发布征求意见稿，并于 2024 年 1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新金

租办法》带来了一系列重要更新，主要亮点包括，金租公司注册资本金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1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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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格租赁物包括生产性生物资产，明确金租公司可直接设立境外项目公司，统一境内外专业子设立条件

和管理要求，厘清金租公司经营范围按基础业务和专项业务进行分类业务监管，规范了包括租赁资产转

让、保理、联合出租业务等特定业务类型。具体可参见我们的解读：《监管再校准：<金融租赁公司管理

办法（征求意见稿）>全解》和《尘埃落定：<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十大重点变化解读》。 

（三）2024 年 9 月，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关于部分非银机构差异化适用公司治理等相关监管规定的通

知》（“《差异化适用通知》”） 

《差异化适用通知》适用对象包括金租公司，其允许股权相对集中、股东数量少、风险外溢性较小

的非银机构灵活调整其董事、监事设置和内部管理机制，以提高运营效率、降低治理成本。具体可参见

我们的解读：《差异化监管新篇：非银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变革》。 

（四）2024 年 12 月，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公司治理监管规定与公司法衔接有关事项的通知》（“《公

司法衔接通知》”） 

《公司法衔接通知》明确了包括金租公司在内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险业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

在公司治理层面与新《公司法》的衔接。 

按照该规定，金租公司可以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在董事会中设置由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行使公

司法和监管制度规定的监事会职权，而不设监事会或者监事。但就职工人数三百人以上的金租公司，仍

需要依法设监事会并有职工监事，并且其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职工董事。职工董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

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高级管理人员和监事不得兼任职工董事。 

（五）2024 年 12 月，金融监管总局正式发布《金融机构合规管理办法》（“《合规管理办法》”） 

《合规管理办法》共 5 章 65 条，将于 202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合规管理办法》加强了对包括金

租公司在内的非银金融机构的合规监督，明确了首席合规官和合规官的设立要求、具体的任职资格要求

及主要职权，并系统性地划定了合规部门的职责。 

根据《合规管理办法》，金租公司应当建立健全以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首席合规官、合规管理

部门、各部门为主体的合规管理组织架构，设置独立的合规管理部门，并由合规管理部门牵头负责合规

管理工作。 

（六）2024 年 12 月，金融监管总局正式发布《银行保险机构数据安全管理办法》（“《银保数安办法》”） 

《银保数安办法》是金融监管总局成立后的第一部专门针对银行保险机构的数据安全监管规定，其

适用范围也包括金租公司。《银保数安办法》共 81 条，包括总则、数据安全治理、数据分类分级、数据

安全管理、数据安全技术保护、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安全风险监测与处置、监督管理及附则九个章节，

从治理体系、管理制度、技术机制以及风险评估、监测与处置机制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规范。具体可参见

我们的解读：《银保数安新篇章 — <银行保险机构数据安全管理办法>要点解析》。 

二、合规镜鉴：2024 年金租处罚案例回顾和解析 

我们从公开途径统计了金融监管总局及其地方监管局（未包含地方监管局分局）在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29 日（“统计期间”）内公开的对金租公司的行政处罚案例。 

在统计期间内，我们总共查到对金租公司和相关个人 29 起处罚案例，金租公司（不含个人）合计被罚

没人民币 1,945 万元，罚款金额总额较 2023 年有所降低，单家罚没最高额也有所回落，但“双罚”机制执

https://mp.weixin.qq.com/s/8gMLTKCzXeYXj6HGQqruyg?mpshare=1&scene=1&srcid=0107YLvqFJ2pkg9jM1nrHsvO&sharer_shareinfo=48bf93682ebe341da696eaa0e836c1e7&sharer_shareinfo_first=48bf93682ebe341da696eaa0e836c1e7&nwr_flag=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8gMLTKCzXeYXj6HGQqruyg?mpshare=1&scene=1&srcid=0107YLvqFJ2pkg9jM1nrHsvO&sharer_shareinfo=48bf93682ebe341da696eaa0e836c1e7&sharer_shareinfo_first=48bf93682ebe341da696eaa0e836c1e7&nwr_flag=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OhQChvcTY7LlNdIjAuELVA?mpshare=1&scene=1&srcid=0922ZhN9KoQbbFcV9BVZKIfh&sharer_shareinfo=392dda1bf196e3cdc5f1d35f1d4edb94&sharer_shareinfo_first=392dda1bf196e3cdc5f1d35f1d4edb94&nwr_flag=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bKwZQB7whwMBkWrwVe6jSQ?mpshare=1&scene=1&srcid=1008SQXPqPONUyDoG3Pjwgly&sharer_shareinfo=1a1c9f41399271d46d357cca1b16bb58&sharer_shareinfo_first=1a1c9f41399271d46d357cca1b16bb58&nwr_flag=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2n7_hn8Xs0ms60MQaexYsQ?mpshare=1&scene=1&srcid=1230E29udwXfArD3z0EuFxCm&sharer_shareinfo=cde310d4e8778c56c66feb59960dc68a&sharer_shareinfo_first=5a9b6f7f3eb6946851f2a3aa5e530220&nwr_flag=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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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更为严格。 

（一）处罚事由 — 租赁物相关合规问题仍然是监管核心 

29 起处罚案例中共提及 36 项处罚事由，与 2023 年的处罚案例进行比较，租赁物相关的处罚事由

依然位居前位，包括但不限于租赁物所有权问题、租赁物风险分类不真实、以公益性资产作为租赁物等，

显示出监管对租赁物合规性的持续关注。 

随着《新金租办法》的出台，监管机构对金租公司在信息披露和关联交易的监管要求也有所加强，

首次出现了针对“未按规定报告重要事项”和“违规开展关联交易”的处罚案例。 

其他的处罚案由包括内控管理不到位、违规向地方政府提供融资、风险控制不到位等。 

 

1. 与租赁物相关的处罚 

在统计期间内，2024 年共有 16 家金租公司受到处罚，根据不完全统计，其中一半以上的案例涉及

租赁物相关问题。这表明，租赁物类型的适格性、权属的清晰性，以及租赁物的租前尽职调查与租后管

理，依然是监管关注的核心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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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金融监管总局今年发布的一系列新规，我们认为，金租公司在日常业务开展中应持续重视并重

点关注租赁物的合规要求，同时尽到以下义务： 

(1) 租赁物的清单管理 

金租公司应密切关注金融监管总局发布的鼓励清单、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的内容。这些清单为金租

公司的业务方向提供了明确的指导，规定了适格的租赁物范围，并明确禁止了负面清单所列的业务。金

租公司在选择租赁物时，必须确保其符合鼓励清单和正面清单的要求，同时避免涉足负面清单中的业务

领域，以确保业务的合规性。 

(2) 租赁物的尽职调查 

金租公司必须严格履行对租赁物权属的尽职调查义务。特别是在售后回租业务中，金租公司需确保

租赁物确实由承租人真实拥有，并且承租人具有合法的处分权。 

(3) 租赁物的权属登记 

金租公司应及时办理融资租赁登记和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合法登记。无论是直租还是售后回租业务，

金租公司在取得租赁物所有权后，应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对租赁物的合法权益，这包括但不限于在中登网

和其他适用登记机关应进行的登记，以确保租赁物的权属清晰、可追溯，以及在必要时能够对抗善意第

三人的权利主张。 

(4) 关于租赁物管理的内控及合规体系 

金租公司还应建立健全的内部控制和合规管理体系，确保业务流程都符合监管要求。这不仅涉及到

租赁物的选择和权属调查，还包括租赁合同的签订、租赁物的使用监控、租金的收取以及租赁结束后的

资产处理等多个环节。 

2. 信息报送与披露处罚 

2024 年对金租公司的罚单中，监管机构首次对金租公司未按规定报告重要事项的行为实施了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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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采取了双罚机制，这一举措标志着监管范围的进一步拓宽。 

根据《新金租办法》第 74 条的规定，金租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信息披露义务。具

体而言，金租公司必须依法向金融监管总局及其派出机构报送关键的财务会计报告、统计报表以及其他

与经营管理密切相关的文件和资料。这些文件和资料不仅包括定期的财务报告，还涵盖了可能影响公司

经营和风险状况的各种信息。监管机构强调，所报送的所有材料必须保证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此外，金租公司还需建立和完善定期外部审计制度和年度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及时向社会公众公开

关键信息。根据《新金租办法》，金租公司每年 4 月 30 日前应通过官方网站向社会公众披露机构基本

信息、财务会计报告、风险管理信息、公司治理信息、客户咨询投诉渠道信息、重大事项信息等相关信

息 

尽管公开渠道未检索到金融监管总局本次处罚所指的重要事项的具体范畴，但我们认为这一监管

动态预示着金租公司需要投入更多资源来确保信息披露的合规性，包括加强内部控制、官网系统的完

善，以防范未按规定报告重要事项可能导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 

3. 违规关联交易处罚 

2024 年一个新的处罚事由是关于金租公司违规关联交易的处罚。 

《新金租办法》对金租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定完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已然提出了更高要求，金租

公司应在日常业务开展过程中，区分一般关联交易和重大关联交易，并加强对关联交易的差异化管理。

具体而言： 

(1) 金租公司对于（i）和单个关联方之间单笔交易金额达到其上季末资本净额 5%以上，或（ii）累计

达到其上季末资本净额 10%以上构成重大关联交易的交易应当经其董事会批准。 

(2) 金租公司从股东及其关联方获取的各类融资，以及出卖人为股东或其关联方的非售后回租业务，可

以按照金融监管部门关于统一交易协议相关规定进行管理，可以签订统一交易协议，但应在季度报

告中说明执行情况，并应当明确或预估关联交易金额。 

(3) 金租公司与其专业子公司、项目公司之间的交易，专业子公司与其项目公司之间的交易，不适用关

联交易监管要求。 

（二）处罚对象 — 双罚力度空前 

双罚机制已成为金融租赁行业监管的常态，29 起处罚案例中，仅对公司进行处罚的有 5 起，其余

均为对公司和个人进行双罚的案例，根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双罚案例占整体处罚数量的 82%以上。 

相较于 2023 年，双罚比例进一步增长，对从业人员的警示作用日益显著。更为严厉的是，已有个

别从业人员被处以终身禁业的行政处罚。 

双罚的常态化也进一步反映了 8 号文中金融监管总局对于严肃惩戒金租公司及相关违法违规人员

的监管查处力度。 

（三）处罚力度 — 罚款金额有所调整 

根据罚款金额进行区间统计，2024 年针对金租公司的罚款金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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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罚款在 50 万元（含）以下的有 5 次处罚； 

◼ 罚款在 51 万元至 100 万元之间的有 4 次处罚； 

◼ 罚款在 101 万元至 150 万元之间的有 6 次处罚； 

◼ 罚款在 151 万元至 200 万元之间的有 2 次处罚； 

◼ 罚款在 201 万元及以上的有 1 次处罚。 

针对个人的罚款在 5 万元至 10 万元之间。 

整体而言，与 2023 年的处罚数据相比，监管机构在不同罚款区间内的处罚力度有所调整，单次最

高重罚的金额和单家公司被多次处罚的情况均低于 2023 年的数据，但整体上仍然保持了严格的监管态

势。 

三、未来展望：金租行业的合规重点 

在新的监管环境下，金租公司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应通过持续关注监管动态、加强合规管理、优化

业务流程，更好地适应监管要求，降低合规风险，提升市场竞争力。我们认为，2025 年金租公司将面对如

下机遇和挑战： 

（一）满足直租业务比例的转型要求 

基于 8 号文提出的具体要求，金租公司在 2024 年的业务结构调整中已经展现出积极的转型态势。

其中，售后回租业务在新增业务中的占比已显著下降。就监管设定的金租公司于 2026 年达成年度新增

直租业务占比不低于 50%的目标，对金租公司的业务模式的重塑和战略布局的规划提出了更为明确的

转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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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许多金租公司已经开始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业务转型，以符合监管要求。除重点布局四类豁免

回租业务指标的租赁资产，如飞机、船舶、车辆等外，金租公司在拓展新能源设备、智能制造设备等新

兴产业租赁业务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探索，但部分公司在建立相应的风险管控体系和适应直租业务模式

上仍面临挑战。 

（二）跨境和离岸租赁业务的合规要求 

随着企业出海浪潮持续升温，不少金租公司也顺势进入跨境租赁市场，跨境与离岸租赁业务需求近

年来呈现出增长态势。金租公司积极开展这类业务，有助于推动国内租赁行业拓展国际版图，优化资产

配置结构，但也面临着多重挑战。 

金租公司在开展跨境和离岸租赁业务时，应对境内外的监管政策予以密切关注和遵循。在业务开展

前期，首先应对境外承租人所处地区的法律规范以及营商环境展开尽职调查，基本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

和政策导向，包括信用风险、反洗钱、出口管制和制裁等；其次应对租赁物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包括

但不限于确认租赁物权属是否存在争议，是否存在抵质押或被司法机关查封、扣押的情况；同时还应确

保在租赁物所在国完成所有必要的权属完善和相关登记程序，包括租赁物所在国的相关登记要求和适

用的国际公约项下的国际利益登记。 

此外，金租公司通过在中国境内保税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境内区域以及境外区域

设立专业子公司和项目公司开展跨境和离岸租赁业务，涉及境外投资事项的，一方面应当符合我国境外

投资管理相关规定，包括投资主体要求、资金来源、投资项目的性质等；另一方面，根据《新金租办法》，

应依据租赁标的物的实际价值状况以及对出租人专业能力的特定要求，审慎筹划并搭建境内或境外的

公司架构体系，严格落实《新金租办法》关于专业子公司的监管要求，包括注册资本金最低限额，安全

防范措施和公司章程修改等要求。 

（三）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要求 

金租公司在 C 端业务领域正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业务类型涵盖户用光伏融资租赁、车辆融资租

赁以及部分厂商类融资租赁业务。然而，伴随这一发展，金租公司也面临日益突出的金融消费者保护问

题。特别是，金租公司需在销售过程中加强可回溯管理，对关键业务环节进行录音录像，以完整、客观

地记录业务流程，确保消费者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目前，监管部门高度重视金融行业的消费者保护工作，消费者权益保护已成为评估开展 C 端业务

的金融机构监管评级的重要参考指标。以金融监管总局 2024 年 12 月 9 日发布的《消费金融公司监管

评级办法》为例，消费者权益保护已被列为监管评级要素，权重占比达到 15%，与公司治理的评级权重

相同，凸显其重要性。 

在金融消费者保护被纳入金融监管核心任务的大背景下，开展 C 端业务的金租公司需进一步加强

对消费者保护合规工作的重视，优化内部管理和操作流程，以适应更严格的监管要求并提升市场竞争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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